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「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」管理辦法
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101年02月07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

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101年10月20日10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議確認通過

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102年0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102年10月19日102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會議確認通過
　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9月26日104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會議確認通過

壹、依據：
一、教育部100年9月6日臺環字第1000153196B號辦理。

二、本校實際需要。
貳、規範：
本校為維持校園團體秩序、維護校園安全，以免妨害他人隱私、影響教學和學習成效，及減少人體曝露於電磁波輻射，故禁止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使用；對於特殊個案需求同學，則另行申請審核處理(申請書如附件)。

參、申請條件：
為維持學校公平管理原則，本校學生因特殊原因（如健康、交通因素…等），經家長同意，且學生能自律遵守學校規定者，可提出申請進行審核。
肆、管理方式：

一、經特殊個案申請核准學生，同意攜帶手機到校，但禁止在校園區域內使用。

二、進入校門後立即關機，並將手機交至導師處保管；每日於放學前領回。

三、學生因行動電話(手機)所致之任何糾紛(含失竊或遺失)由學生及家長自行負責。

四、在校上課時間，若家長有要事聯絡學生，可電話至學務處、教官室或導師代為轉達（學校總機07-7832991，校安專線：07-7833011）；若學生有重要事情需與家長連絡，學校提供各辦公室電話供學生使用。
伍、違規處置：第一次違反管理辦法者，手機暫時保管一日；第二次違反者，手機暫時保管三日；違反三次者立即取消攜帶手機到校申請資格。

六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暨家長委員會確認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